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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长三角区域环境保护规划 

座谈会在南通召开 

2005 年 7 月 7 日,国家环保总局规划财务司房志副处长、中国环

境规划院王金南总工程师、吴舜泽主任和相关技术人员组成调研组，

赴江苏省南通市进行长三角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工作调研。期间，7 日

上午参加了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在南通市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

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专题调研座谈会，7 日下午在南通市环保局召开

了规划座谈会，江苏省长三角区域相关地市环保局主管规划的负责人

参加了会议。 

调研组就规划编制的工作思路、组织与实施等内容与相关的管理

和技术人员进行座谈，听取了相关地市对长三角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工

作方案的意见和建议：（1）规划应突破行政区限制，从流域治理和跨

流域治理的角度来考虑和分析水环境保护问题；（2）重视项目的支持

对规划实施落实的影响，通过规划带动一批有投入的项目来推进规划

的实施；（3）在规划中探索和推广运用市场的手段改善和发展环境管

理的模式；（4）重视建立保障与政策机制、提高资源与环境的利用效

率、设置环境与产业的准入门槛、提升统筹协调的能力；（5）加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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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一五”规划和其他区域规划的衔接，认真分析总结“十五”太湖

流域规划的经验教训，立足现状、协调统筹，加强长三角区域环保规

划编制的科学性。 

会后，调研组人员分别赴上海市、南京市和苏州市进行了调研，

与当地环保局、科研院所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就长三角区域环保规划工

作方案进行了座谈。与会代表分别发言，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：（1）

规划应重视生态系统的修复，尽量恢复畅通被人为设闸阻挡的河流；

（2）在开发区内，环境容量测算十分必要，建议通过量化的指标加

以限制开发区的规模；（3）规划中应突出国家对省界问题的处理，如

建立各省市联合监测的机制，同时在协调环境保护目标中要坚持“公

平”的原则；（4）规划中应重视长三角区域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，尤

以酸雨及SO2污染为重，同时PM10、NOx污染在长三角洲区域也极为普

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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